昌州文体广旅〔2020〕3号

关于批准王梦娜等6人为田径、拳击二个项目

国家二级运动员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：

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《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》和《自治区等级运动员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经审核，批准授予王梦娜等6人为田径、拳击二个项目国家二级运动员等级称号。具体如下：
一、田径（4人）

呼图壁县：第一中学：王梦娜（女）、胡尔曼别克·木哈买提、朱子健、杨乐军  
拳击（2人）

昌吉州：瓦力斯江·加帕尔（第三中学）、阿依出阿合·叶尔江（女）（第四中学）

特此通知

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2020年1月17日

 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         2020年1月17日印发

   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